城南实验小学操场修复工程邀请谈判须知
一、项目概况
1.招标范围：城南实验小学篮球场面层防滑修复项目，面积约2786.3 m2，详见附件方案。
2.工期：2020年8月15日前完成工程的全部内容。
3.质量要求：合格
二、谈判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
具备房屋施工总承包或市政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资质或经营范围具有塑胶场地铺设施工项目（处在有效期内）。
三、谈判携带资料要求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企业资质证书；3.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署的谈判承诺函、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参加谈判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原件；4.主要产品的合格检测报告。以上资格材料需提供复印件加盖红章。
四、报价
1.报价方式：固定总价报价（多轮报价），不低于成本价的最低价中标。
2.最高控制价：人民币110000.00元，高于最高控制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五、投标保证金
现场递交投标保证金2000.00元人民币现金（以信封密封同时备注投标人名称）。中标后转为履约保证金，未中标现场退回。保证金缴纳至发包人指定账户。
六、付款方式
转帐汇款；项目验收合格并试用30日后，无质量问题支付合同总额的90%，验收合格稳定使用满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且售后服务到位，无息付清10%余款和履约保证金2000.00元。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发包人有权请专业部门鉴定。鉴定结果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发包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施工方承担，同时按合同违约处理，发包人有权拒付工程款并追索赔偿。
所有工程款的支付申请必须经发包人、项目负责人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七、谈判时间
2020年7月16日上午9时30分；谈判地点：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善思楼（行政楼）三楼会议室（海安市城东镇高庄路99号）
八、合同签订
1.中标方在收到成交通知后5天内与发包单位签订合同。中标方未按规定签订合同，发包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并没收其谈判保证金。发包人可与次低报价谈判供应商定为成交人或重新组织谈判。
2.中标方拿出的经发包人确认的、符合修复要求的施工方案，包括人员、机械、材料、工期和进度安排表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及附件。
3.供需双方签订的合同，须经审核盖章后生效。
4. 中标方不按其承诺履行义务，发包人有权没收其履约保证金。
九、违约责任
1. 中标方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违反谈判文件和合同条款，应向发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款每日0.3%的违约金，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中标方所提交的履约保证金数额，另外，发包人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履行。
2.发包人延期付款时（有正当拒付理由者除外），应向中标方偿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按逾期总天数每日0.3%的标准计算。
十、招标人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联系人：崔校长  联系电话：13962769028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2020年 7月6日
附件1：
城南实验小学篮球场防滑处理方案
一、（打磨）原场地全面打磨处理，清扫表面附着灰尘，使其表面略微粗糙；清理局部破损、破裂、裂缝。
二、（底涂）滚涂表面粘结剂，增加面层与打磨层的粘结性，使其更为牢固，局部浅洼找平，场地整体平整，无积水。
三、（面漆2遍,，深绿色）滚涂面层漆2遍，确保滚涂均匀美观，无明显不均匀和色差部位，达到美观、防滑而不糙的效果。
四、（划线）规范、标准施划篮球场标识标线，确保场地规范实用。
五、所有材料必须符合环保、质量要求，提供由厂家出具的并加盖厂家公章的合格的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的施工流程结束，必须通知校方验核，经确认后方可进行下一段工序的施工。

六、施工总面积约2786.3 m²。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校方不再支付本次磋商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包括清理出校且符合城管要求的施工残渣、垃圾（校方要求变更的除外）。

七、工期及方案：中标后5天内签订合同，10天内进场施工，工期不得超过15天，必须在8月10日前全面交付。中标方拿出符合上述修复要求的施工方案，包括人员、机械、材料、工期和进度安排表等，交由校方确认。

八、付款方式：项目验收合格并试用30日后，无质量问题支付合同总额的90%，验收合格稳定使用满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且售后服务到位，无息付清10%余款。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校方有权请专业部门鉴定。鉴定结果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校方承担，否则鉴定费由施工方承担，同时按合同违约处理，校方有权拒付工程款并追索赔偿。
附件2：
谈 判 承  诺  函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我们已收到你们的关于                    项目的竞争性谈判文件，经仔细阅读研究，我们决定参加谈判，并作如下承诺：
1.愿意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的一切要求，提供谈判项目总价格为暂定为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
2．如果我们的谈判响应文件被接受，我们将严格履行竞争性谈判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按质、按量履行义务。
3．我们愿意提供在竞争性谈判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
4．我们同意你们的确定成交供应商的方式，同时认为较低的报价和较高的优惠比例是成交的重要选择标准，但不是唯一的选择标准。
5．我们愿意遵守竞争性谈判文件中对成交人规定的各项责任。
6．我们所作的针对该项目的谈判响应文件在谈判开始后的全过程中保持有效，对谈判小组所作的需求变更我单位将作出相应更改和变动。
7．我们愿意按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规定交纳       元的谈判保证金。
8．如被确定为成交商，愿意将谈判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如在谈判有效期内撤回，或不按规定签订合同，保证金愿被贵单位没收。
9．有关谈判事项的函电，请按下列方式联系：
单    位：            邮编：         电话：
联系人：              地址：
谈判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参加谈判供应商资格声明函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我公司愿针对                   项目进行谈判。谈判文件中所有关于谈判资格的文件、证明、陈述均是真实的、准确的。若有不实，我公司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谈判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法 定 代 表 人 授 权 书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或事业单位），法定地址                                     特授权             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针对                    项目的谈判，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签名的所有文件负全部责任。
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本授权书自谈判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被授权人（签字）：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响应谈判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